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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产品召回 术语》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编制说明 

一、 工作概况 

（一） 任务来源及承担单位 

本标准为产品缺陷与安全管理领域重要的基础性标准。本标准由

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产品安全研究所（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）提出并

具体组织制定，标准归口单位为全国产品缺陷和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

委员会（SAC/TC 463）。2019 年 10 月，该标准正式获得国家标准立

项，计划号为 20192234-T-469。 

（二）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

产品召回是一项国际通行的产品安全监管制度，也是加强事中事

后监管的重要举措，充分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，契合我国市场

监管体系改革的目标。我国产品召回制度自 2004 年正式建立并开始

实施起，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。经过多年的努

力与探索，召回制度建设不断加强，召回产品范围不断扩大，召回监

管能力不断提升。产品召回制度已逐渐成为我国产品安全监管的“杀

手锏”和“金字招牌”，在倒逼企业产品质量提升、消除产品安全风

险、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意义重大。目前国内、外没有产品召回基

本术语方面的类似标准可以借鉴。因此，急需相关标准规范产品召回

领域中的术语，以支撑召回及相关工作。 

该标准的制定将规范我国产品召回领域专业术语，从基础词汇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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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提高社会各界对产品召回的认知与理解，有助于信息公开及各相关

方沟通交流，促进产品召回活动更加正规、有序开展，从而提升产品

召回效果，进一步保护消费者权益。 

（三） 编制过程 

在计划下达之前，产品安全研究所（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）已

经开展草案的编制工作，具体如下： 

1、2018 年 6 月-12 月，起草组查阅和了解相关资料，多次召开研

讨会，就标准研制思路进行讨论与沟通，对标准起草工作进行了部署

和安排。 

2、2019 年 1 月-5 月，根据起草组工作安排，起草组多次召开研

讨会，在草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，确定了标准的主要结构。 

3、2019 年 6 月-8 月，起草组经多次征询专家意见，对召回主要

术语进行筛选和界定。 

4、2019 年 8 月-12 月，计划正式下达后，起草组多次召开研讨会，

针对其中基础、信息管理、不合理危险判定、召回实施、预警等方面

的术语进行了细致得讨论。 

5、2020 年 1 月-4 月，起草组经多次征询意见，对新技术领域可

能涉及的术语进行收纳。 

6、2020 年 5 月-8 月，起草组根据专家意见，依据召回领域最新

法规表述，对标准术语进行了修正与完善，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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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编制原则和依据 

(一) 标准编制原则 

本标准编制遵循“唯一性、合理性、可扩充性、适用性”原则，

同时结合召回领域术语特点，对比其他术语标准，对我国产品召回领

域术语进行规范，注重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。 

(二) 标准编制依据 

产品召回是政府处理批量性产品安全问题的重要监管措施，目前

国家已经出台了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》、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

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、《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》等一系列关于产品

召回的法律法规，并正在研究制定《机动车环境保护召回管理规定》。

本标准编制过程遵循了上述产品召回领域法规表述与要求，考虑了现

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范，也考虑了我国产品召回活动实际应用的

需求。 

引用或参考的相关标准包括： 

GB/T 34402-2017 汽车产品安全 风险评估与风险控制指南 

GB/T 34400-2017 消费品召回 生产者指南 

ISO 10377-2013 消费品安全  供应商指南（Consumer product 

safety—Guidelines for suppliers） 

三、 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

本标准整体结构遵循产品缺陷与安全管理标准体系，按照产品召

回流程进行分类，包括基础、信息管理、不合理危险判定、召回实施、



4 
 

预警、生产者召回管理及其他术语七个方面。其中主要包括机动车产

品安全召回与环境保护召回、消费品召回等领域的术语。 

1、范围  

本标准规定了产品召回中基础、信息管理、不合理危险判定、召

回实施、预警等方面的术语。本标准适用于消费品、机动车等产品领

域的产品召回相关工作。 

2、产品召回术语 

本标准定义了 82 条术语，包含基础、信息管理、不合理危险判

定、召回实施、预警、生产者召回管理及其他七个方面。 

（1）基础：本部分主要规范了产品召回领域中较为重要的基本

概念，包括不合理危险（缺陷）、设计类不合理危险、制造类不合理

危险、警示说明类不合理危险、跟踪观察类不合理危险、排放风险、

超标排放、环境保护耐久性、不合理危险产品、召回、环境保护召回、

生产者、零部件生产者、经营者、进口商、消费者、产品召回技术机

构，共计 17 条术语。 

（2）信息管理：本部分主要规范了产品召回前端信息收集、信

息备案、信息分析、信息公开、信息追溯等信息管理环节的术语，包

括信息记录、信息备案、缺陷线索报告、不合理危险舆情信息、技术

服务公告、集中反馈、信息会商、产品可追溯制度、产品召回信息管

理系统，共计 9 条术语。 

（3）不合理危险判定：本部分主要规范了在开展调查、实验、

风险评估等不合理危险判定过程中涉及的术语。不合理危险判定是产



5 
 

品召回的关键技术环节。包括调查分析、不合理危险调查、不合理危

险样品、不合理危险工程分析实验、非标试验、不合理危险试验数据

分析、风险、风险场景、风险分析、风险评价、风险评估、风险控制、

风险管理、不合理危险判定、技术会商，共计 15 条术语。 

（4）召回实施：本部分主要规范了召回类别、召回计划、召回

通知、召回措施、召回公告、召回监督与召回评估等召回实施过程中

涉及的术语，包括主动召回、受调查影响的召回、责令召回、召回通

知、召回计划、召回范围、召回措施、无害化处理、召回公告、召回

备案、形式评估、召回编号、召回阶段性报告、召回总结报告、召回

过程监督、召回效果评估、召回完成率、召回记录，共计 18 条术语。 

（5）预警：本部分主要规范了机动车及消费品召回领域在无法

召回或者无法准确实施召回时，发布预警时的相关术语，包括风险预

警、消费提示，共计 2 条术语。 

（6）生产者召回管理：本部分主要描述了生产者作为产品召回

的主体，其在产品召回实施与管理方面涉及的术语。包括产品追溯、

不合理危险预防、召回风险、召回成本、召回决策、市场处置、预期

召回数量、实际召回数量，共计 8 条术语。 

（7）其他：本部分规范了与产品召回相关的其他术语，包括安

全、产品安全、伤害、危险、投诉、举报、重大事故报告、可追溯性、

可预见的滥用、可预见的使用、预期的使用、可容许风险、消费者安

全教育，共计 13 条术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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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

国际上没有可供参考、借鉴的标准，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。 

五、与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强标的关系 

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无冲突之处。 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无。 

七、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 

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。  

八、贯彻国家标准建议 

无。 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十、其他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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